
中國文化大學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評鑑實施細則 

108 年 12 月 5 日經學生事務長簽核通過 

113 年 10 月 21 日經學生事務長簽核通過 

一、依據中國文化大學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評鑑要點第八點，訂定中國文化大學學生自治組

織與社團評鑑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以下簡稱學生社團)評鑑為平時評鑑、檔案評鑑及總體評鑑，其內

容及評分標準如下： 

（一）平時評鑑 

1. 受評期程：以前一學年度評鑑日至當學年度評鑑日止。 

2. 評鑑項目：包含「參加研習活動或會議」、「承辦學校活動」、「服務」、「榮譽類」、

「年度表現」、「資料繳交」、「海報違規」、「活動違規」、「違規使用場地及器材

類」及「其他」，共 10 項，視學生社團平時運作及表現予以評分，評分標準另訂

「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平時評鑑計分標準表」。 

3. 「資料繳交」包含「學期資料檢核」項目，成績併入平時評鑑分數，學生社團皆

應參加，未參加者自檢核起至當年 3月底止暫停借用場地及器材，且當學期不得

優先借用大型場地。檢核項目及期程如下： 

(1) 第 1學期計畫達成表：需依繳交之第 1學期活動計畫達成表填寫完成，內容

包含學生社團活動實際舉辦地點、參與人數及活動未執行之原因，並請專業

指導老師簽名。 

(2) 第 1學期經費收支結算表：結算期程為當年 8月 1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並

經專業指導老師簽名，附存簿內頁影本佐證。 

(3) 公開徵信月報表：每月經費月報表統計，並附公開徵信方式佐證。 

(4) 社員基本資料及學生社團組織章程：社員名冊，須含社員之系級、學號、性

別及姓名；組織章程滿五年以上未進行修改之學生社團須召開社員大會檢視

章程內容，並檢附會議紀錄(含簽到表)；若有修改組織章程之學生社團，應

檢附修改組織章程之對照表及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5) 學生社團財產清冊：財產清冊表格，附財產借用紀錄表及借用辦法佐證。 

4. 上述資料於學期資料檢核當天鼓勵學生社團可以電子化方式呈現，並建議攜帶筆

記型電腦方便評審師長審閱資料；須簽名之文件資料，應經親簽後以掃描或照相

等方式記錄建檔。 

（二）檔案評鑑： 

1. 評鑑日期：每學年依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以下簡稱課外組)公告之。 

2. 評鑑項目：包含「人事行政」、「活動績效」、「財務稽核」共 3 項，評分標準

另訂「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檔案評鑑計分標準表」，其中學生會計分標準表另訂

之。 

（三）總體評鑑：依平時評鑑與檔案評鑑成績加權計算，平時評鑑佔 50%，檔案評鑑佔

50%。 

三、獎勵方式依平時評鑑、檔案評鑑及總體評鑑分別予以獎勵。 

(一) 平時評鑑：凡成績表現優異之學生社團均頒「平時評鑑績優獎狀」乙紙。 

(二) 檔案評鑑：依學生社團性質分別擇優敘獎，頒發「檔案評鑑績優獎狀」乙紙。 

(三) 總體評鑑：除自治組織類，依社團性質分別敘獎，計有特優第一、特優等、優等、

甲等及乙等；自治組織類敘獎分為卓越獎、傑出獎、優等及甲等；優等以上名額依

總體成績分配之，總計 40 名。各等第敘獎如下： 



1. 特優第一： 

(1)學生社團獲頒「特優第一獎狀」乙紙。 

(2)學生社團負責人獲頒獎牌乙面及記小功二次。 

(3)學生社團及負責人獲頒獎學金。 

(4)學生社團幹部記小功乙次；獎狀乙紙。 

(5)同一學生社團連續三年獲得本獎項，頒發獎盃乙座。 

(6)卓越獎等同該敘獎方式。 

2. 特優等： 

(1)學生社團獲頒「特優等獎狀」乙紙。 

(2)學生社團負責人獲頒獎牌乙面及記小功乙次。 

(3)學生社團幹部記嘉獎二次。 

(4)學生社團及負責人獲頒獎學金。 

(5)傑出獎等同該敘獎方式。 

3. 優等： 

(1) 學生社團及負責人獲頒「優等獎狀」各乙紙。 

(2) 學生社團負責人記小功乙次。 

(3) 學生社團幹部記嘉獎二次。 

(4) 學生社團及負責人獲頒獎學金。 

4. 甲等： 

(1) 學生社團及負責人獲頒「甲等獎狀」各乙紙。 

(2) 學生社團負責人記嘉獎二次。 

(3) 學生社團幹部記嘉獎乙次。 

凡績優學生社團獲學校推派參加「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評鑑暨

觀摩活動」，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則」予以敘獎。 

四、學生社團凡有下列情況者，予以懲處。 

(一) 有獨立學生社團辦公室而未參加檔案評鑑者，懲處如下： 

1. 不得優先申請大型場地及器材借用一學期。 

2. 撤銷獨立學生社團辦公室之使用權。 

(二) 有獨立學生社團辦公室者，總體評鑑成績三年內未曾獲得優等(含以上)，得撤銷獨

立學生社團辦公室之使用權。 

(三) 第 1 學期平時評鑑成績未達基本分者，第 2 學期懲處為不得申請經費補助、大型

場地及器材借用一學期。 

(四) 學生社團連二年平時評鑑未達基本分者，得由行政輔導老師提出停止運作，經主

管核定後及予以停止運作一年。 

(五) 未參加檔案評鑑者，得暫停社團活動，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則」予以懲處。 

五、本細則經學生事務長簽核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